
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定期现场检查报告 

 
保荐机构名称：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设研院（300732）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曹文轩 联系电话：010-85127727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唐明龙 联系电话：010-85127738 

现场检查人员姓名：曹文轩 

现场检查对应期间：2019 年 

现场检查时间：2019 年 12月 23 日 

一、现场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意见 

（一）公司治理 是 否 不适用 

现场检查手段： 

1.查阅公司章程、三会文件及其他公司治理制度，检查其完备及合规性； 

2.通过访谈，了解公司章程和三会规则的实际执行情况； 

3.通过访谈，了解公司董监高的变化情况和信息披露情况； 

4.实地考察公司生产、经营场所，了解公司的独立性； 

5.通过访谈，了解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。 

1.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制度是否完备、合规 是   

2.公司章程和三会规则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是   

3.三会会议记录是否完整，时间、地点、出席人员及会议内容等要件

是否齐备，会议资料是否保存完整 
是   

4.三会会议决议是否由出席会议的相关人员签名确认 是   

5.公司董监高是否按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

和本所相关业务规则履行职责 
是   

6.公司董监高如发生重大变化，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 不适用 

7.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如发生变化，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

信息披露义务 
  不适用 

8.公司人员、资产、财务、机构、业务等方面是否独立 是   

9.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不存在同业竞争 是   

（二）内部控制  

现场检查手段： 

1.查阅内部审计制度、人员构成，了解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置情况； 

2.通过现场考察、查阅内审部门的会议文件，了解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运行情况。 

1.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（如适 是   



用） 

2.是否在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

（如适用） 
是   

3.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否合规（如适用） 是   

4.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，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

的工作计划和报告等（如适用） 
是   

5.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进度、

质量及发现的重大问题等（如适用） 
是   

6.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

作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等（如适用） 
是   

7.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

一次审计（如适用） 
是   

8.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

提交次一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（如适用） 
是   

9.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

提交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（如适用） 
是   

10.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年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一次内部控制评价

报告（如适用） 
是   

11.从事风险投资、委托理财、套期保值业务等事项是否建立了完备、

合规的内控制度 
是   

（三）信息披露  

现场检查手段： 

1.查阅公司 2019 年度披露的公告； 

2.通过访谈、实地考察方式，了解公告内容的实际情况。 

1.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是   

2.公司已披露的内容是否完整 是   

3.公司已披露事项是否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取得重要进展 是   

4.是否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是   

5.重大信息的传递、披露流程、保密情况等是否符合公司信息披露管

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
是   

6.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是否及时在本所互动易网站刊载 是   

（四）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 

现场检查手段： 

1.查阅公司 2019 年度大额资金往来凭证，了解公司大额资金的往来情况； 

2.查阅公司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制度，查阅公司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。 

1.是否建立了防止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直接或者间接占

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者其他资源的制度 
是   

2.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是否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 是   



市公司资金或者其他资源的情形 

3.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 不适用 

4.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  不适用 

5.是否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是   

6.对外担保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 不适用 

7.被担保方是否不存在财务状况恶化、到期不清偿被担保债务等情形   不适用 

8.被担保债务到期后如继续提供担保，是否重新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

序和披露义务 
  不适用 

（五）募集资金使用  

现场检查手段： 

1.查阅公司募集资金存储账户的对账单、银行日记账、募集资金使用明细台帐，了解资金的使用

情况； 

2.查阅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决议文件，通过实地考察、与高管访谈的方式，了解募集资金使

用的具体情况。 

1.是否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是   

2.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是否有效执行 是   

3.募集资金是否不存在第三方占用或违规进行委托理财等情形 是   

4.是否不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、暂时补充流动

资金、置换预先投入、改变实施地点等情形 
是   

5.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、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

性补充流动资金或者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偿还银行贷款

的，公司是否未在承诺期间进行风险投资 

  不适用 

6.募集资金使用与已披露情况是否一致，项目进度、投资效益是否与

招股说明书等相符 
是   

7.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风险 是   

（六）业绩情况  

现场检查手段： 

1.查阅公司的财务报表，通过与高管访谈，了解公司 2019 年度的运营情况； 

2.查询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业绩情况。 

1.业绩是否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况  否  

2.业绩大幅波动是否存在合理解释   不适用 

3.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，公司业绩是否不存在明显异常 是   

（七）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 

现场检查手段： 

查阅公司与公司股东曾做出的承诺，通过访谈等方式，了解承诺的履行情况。 

1.公司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是   

2.公司股东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是   

（八）其他重要事项  



现场检查手段： 

1.查阅公司 2019 年度的大额资金往来凭证，通过与高管、财务负责人等的访谈，了解大额资金

往来的情况； 

2.查阅公司所处行业的相关动态，了解公司所处生产经营环境； 

3.查阅公司重大合同，通过访谈的方式了解公司重大合同履行情况； 

4.通过访谈、实地考察等方式，了解公司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。 

1.是否完全执行了现金分红制度，并如实披露 是   

2.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否合法合规，并如实披露   不适用 

3.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及合理原因 是   

4.重大投资或者重大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是   

5.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是   

6.前期监管机构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否已按相关要求

予以整改 
  不适用 

二、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及说明 

经核查，本次现场检查关注公司的重大诉讼情况：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赟国际工程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赟国际”）就与青海省矿业集团乌兰煤化工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于 2019 年 11

月 20 日向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收到

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《受理通知书》，中赟国际作为原告，请求法院判

令被告支付工程欠付款项 342,376,971.77 元及利息、赔偿原告停工窝工造成的损失 20,684,850 

元及利息、返还原告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及安全风险抵押金共计 2,000 万元及利息并确认原告就柴

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青海矿业煤基多联产项目选煤厂工程、青海矿业 800 万吨/年选煤厂配套储

煤场及公辅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。 

由于该案尚未开庭审理，该事项暂时未对中赟国际生产经营造成影响。建议公司及时跟进案

件进展情况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尽快协调并督促对方支付相应款项，确保上市公司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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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荐代表人签名： 

 

 

 

曹文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

 

唐明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

 

 

 

 

保荐机构：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

 

（加盖公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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